鄂伦春自治旗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情况的通告
鄂伦春自治旗市场监督管理局对不合格食品进行核查处置，现将不合格食品的核查处置情况通告如下：
一、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静姐炸串店（个体工商户）
（一）抽检基本情况
样品名称：煎炸过程用油；购进日期：2026年03月22日；抽样数量:1.2kg；检验不合格项目：酸价（KOH）;检验机构：山东安谱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二）不合格食品处置情况
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静姐炸串店（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的煎炸过程用油酸价（KOH）项目超标，该店生产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三）项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给予当事人：1.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40.00元；2.罚款人民币5000.00元的行政处罚 。  
（3） 整改措施及复查情况
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静姐炸串店（个体工商户）已经向市场监管部门提交了整改报告，监管部门已经对其落实整改情况进行了复查验收。




二、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镇大李子蔬菜水果调料店
（一）抽检基本情况
样品名称：粉条；购进日期：2026年02月01日；抽样数量:2kg；检验不合格项目：铝的残留量（干样品，以AI计）;检验机构：山东安谱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二）不合格食品处置情况
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镇大李子蔬菜水果调料店经营销售的粉条铝的残留量（干样品，以AI计）项目超标，该店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六条，对当事人不予行政处罚。
（4） 整改措施及复查情况
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镇大李子蔬菜水果调料店已经向市场监管部门提交了整改报告，监管部门已经对其落实整改情况进行了复查验收。



三、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莓花狗肉冷面店（个体工商户）
（一）抽检基本情况
样品名称：成套餐具；购进日期：2026年03月19日；抽样数量:5套；检验不合格项目：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检验机构：山东安谱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二）不合格食品处置情况
[bookmark: _GoBack]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莓花狗肉冷面店（个体工商户）经营使用的成套餐具的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项目超标，该店经营使用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之规定，给予警告行政处罚。
（5） 整改措施及复查情况
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莓花狗肉冷面店（个体工商户）已经向市场监管部门提交了整改报告，监管部门已经对其落实整改情况进行了复查验收。





四、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晓军小串烧烤店
（一）抽检基本情况
样品名称：成套餐具；购进日期：2026年03月21日；抽样数量:5套；检验不合格项目：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检验机构：山东安谱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二）不合格食品处置情况
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晓军小串烧烤店经营使用的成
套餐具的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项目超标，该店经营使用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之规定，给予警告行政处罚。
（6） 整改措施及复查情况
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晓军小串烧烤店已经向市场监管部门提交了整改报告，监管部门已经对其落实整改情况进行了复查验收。






